
1999年第 139號法律公告

《1999年申訴專員條例 (修訂附表 1) 令》

(由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根據《申訴專員條例》

(第 397章) 第 24條訂立)

1. 本條例適用的機構

《申訴專員條例》(第 397章) 附表 1第 I部現予修訂，加入——

"香港考試局。

香港康體發展局。

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。

僱員再培訓局。"。

行政會議秘書

陳美寶

行政會議廳

1999年 6月 1日

註  釋

本命令在《申訴專員條例》(第 397章) 附表 1第 I部㆗所指明的該條例適用的機構名單

㆗，再加入 4間機構。


